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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起中法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

欧美同学会会长丁仲礼在致辞中表示，
多元共生是文明存续的根基和创新创造的源
泉，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和而不同”，人类
的进步离不开“各美其美”。面对单边主义
与文明冲突论的回潮，中法两国应携手践行

“和谐共进”理念，展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因互鉴而丰富的深刻内涵，以“润物细无
声”的力量架起中法人民心灵相通的桥梁，
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

法国前总理、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席
让-皮埃尔·拉法兰认为，法国与中国虽文
化背景不同，但在和平、发展与人文价值等
方面有深度共鸣。正是基于这些共同价值，
法中两大文明之间要更好地了解彼此、交流
互鉴。

“期待更多的法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到中
国实地走走看看，围绕文化、教育、科技等
项目深化和中方的交流和合作，共同为守护
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拉法兰说。

百年前，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
长沙创立新民学会，数百湖湘青年远赴法国
勤工俭学，为两国文化交流播下种子。他们
当年在蒙达尔纪市雷蒙特列街 15 号的重要
活动旧址，如今已建成中法友好纪念馆，静
静诉说那段青春激荡的岁月。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如今，中法文化
论坛来到长沙，这座热情的城市见证着更多
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

AI重塑艺术创作生态

本届中法文化论坛上，人工智能话题成
为全场聚焦的核心。人工智能正在打破文化
传播的边界，为传统创作注入创新活力，也
推动着中法在 AI 科技伦理与文化治理上凝
聚 更 多 共 识 ， 拓 展 数 字 时 代 的 文 化 交 流
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湖南省作家
协会主席汤素兰认为，在这个时代，作家更

应回归写作本质，为作品注入灵魂的温度与
独特的人生体验。在善用 AI 工具的同时，
必须坚守对真善美价值的守护，担当人类记
忆的保管人。

维旺迪亚洲委员会秘书长、汉威士集团
执行副总裁墨白表示，AI或许会承担更多创
作环节，但核心仍在于“人与技术的协同”。
他以经典文学 IP 跨媒介改编为例，通过 AI
模型深度解析作品情感内核与文化底蕴，AI
精准复刻不同时代的语言风格、场景氛围，
同时生成适配短视频、互动剧、音频节目等
多形态内容，既保留原作的情感温度与文化
价值，又以技术创新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实践，让情感、文化
与 AI技术同频共振。”墨白说。

“AI 作为当下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力量之
一，正以超乎想象的方式重塑文化创作、传
承与传播的生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党工委书记曾雄介绍，当前，马栏山已聚集
了 4000 余家文化科技类企业、6.8 万名音视
频产业人才，逐步构建起以音视频产业为核
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Trace 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奥利维耶·劳谢表示，新科技浪潮
下，把握时代脉搏是发展关键，人工智能与
人类的强强合作是未来的核心趋势。“AI 不
仅是创作辅助工具，也在拓宽着创意边界，
让更多人在 AI 时代能获得公众关注、释放
创作潜能。中国领先的智能推荐技术，其背
后成熟的云储存能力、深度数据分析与精准
推送逻辑，正是我们双方合作的核心支点。”
他说。

更好地发挥青年力量

近年来，青年艺术家群体逐渐成为中法
跨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开放包容的
国际视野和大胆创新的艺术表达，推动不同
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共生共荣，书写中法
文化交融新的篇章。

湘绣第四代传承人、长沙市柳建新刺绣
艺术馆馆长刘雅曾留学法国。作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她看来，湘绣不
仅是指尖技艺，更是跨越文化的沟通桥梁。

今年 5 月，她携湘绣作品亮相法国国际手工
艺创新双年展，感受到手工艺术所蕴含的跨
文化感染力。“中国刺绣注重写意，法国刺
绣擅长装饰立体，未来希望借助丝线这一载
体，进一步深化中法手工艺术领域的合作与
交流。”刘雅说。

“景德镇的材料与工匠支撑了我所有的
创作想象。”法国陶艺家朱丽叶·佩内洛
普·佩潘说。佩潘曾在景德镇驻地创作了 3
个月，作为一名跨学科艺术家，她的创作融
合了陶瓷技艺、材料科学与生态理念。在景
德镇，佩潘深入探索当地黏土的特性。中国
陶瓷艺术的分工精细与技艺精湛让她印象深
刻。“在中国的创作经历极大地拓宽了我的
艺术边界，我会继续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陶
瓷艺术的多元表达形式。”佩潘说。

数字艺术如何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
力？湖南如是数字艺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彦的答案是：以故事为核、以光影为
幕。近年来，李彦带领团队以“科技+艺术”
的创新模式打造沉浸式剧场，运用全息投影
技术在竹林中构建数媒山间剧场，成功再现

《楚辞》 中的经典意象，并用全新方式展现
《岳阳楼记》，让观众得以实现今古对话。

法国画家克莱尔·妮科特曾在位于中法

大学旧址的“艺术 8”驻地创作，胡同里的
烟火气、颐和园的古典美，都成为她笔下的
创作灵感。今年，妮科特在上海新天地完成
的 400 米直径屋顶绘画，巧妙融合了中国动
物意象与法国装饰风格。在她看来，中国古
典绘画中蕴含的哲思与自己的创作理念高度
契合，她汲取了养分，也丰富了自身的艺术
表达。

法籍设计师列思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
科技共同融入作品创作。初到中国之时，他
就通过阅读 《老子》 和 《庄子》 的方式，探
寻东方哲学智慧。面对创作，列思依据“阴
阳和谐”的理念设计眼镜、借鉴日晷原理创
作玻璃装置……他说，东方哲学的精神内核
给予了自己无限灵感。

论坛落幕，湘江与塞纳河的对话仍在继
续。那些关于交流与对话的信念、AI与人文
的共识、青年与传承的期许，在时光里生根
发芽，为文明交流互鉴添上一笔温柔而坚定
的亮色。

近日，由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主办的第七届中法文化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多元共生与和谐
共进——开辟中法文化交流新格局”，来自中法两国文化、艺术、商业等领域的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与艺术创新”“艺术教育与人
文交流”等诸多话题展开深度对话，分享自身推动文化交流的实践与思考，共同探寻文明互鉴的新路径。

湘江遇塞纳 融汇新与潮
本报记者  孙亚慧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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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 《保卫黄河》，
雄 浑 壮 阔 ， 浪 涛 汹 涌 ；
一曲 《C 大调第 21 号钢
琴协奏曲》，悠扬婉转，
引人入胜。音符在指尖
流淌，深深触动着每一
名听众的心弦。

这是不久前中法艺
术家交流音乐会上的一
幕。中法文化论坛期间，
来自中法两国的艺术家，
在长沙音乐厅奏响了一
段 深 刻 而 动 人 的 文 明
对话。

演 奏 《保 卫 黄 河》
的是知名钢琴家宋思衡，
而 《C 大调第 21 号钢琴
协奏曲》 的演奏者则是
法国钢琴大师米歇尔·
达尔贝托。宋思衡在法
国留学时，达尔贝托正
是老师之一。多年后在
长 沙 的 这 场 师 徒 联 袂 ，
赢得了现场听众经久不
息的掌声与喝彩。

音乐是超越国界的
语言，也拥有超越语言
的力量，能够直抵人心。
当天晚上的演出中，留
下了许多难忘时刻。

法国著名女歌手李阿娜·佛丽款款登
台，和着青年钢琴家曲大卫的钢琴伴奏，
一连演绎了 《玫瑰人生》 等 4 首经典法国歌
曲。《玫瑰人生》，这首诞生于 1946 年的法
国歌曲，在中国传播很广。歌曲中段，佛
丽将话筒送向听众。在佛丽醇厚磁性的歌
声中，在听众们情感丰富的哼唱中，塞纳
河畔的花香馥郁仿佛就在身旁。

湘剧表演艺术家周帆带来了经典剧目
《拜月记》 选段。这段讲述尚书之女王瑞
兰和书生蒋世隆的爱情故事，凭借周帆婉
转的唱腔、细腻的表演，让在场不少法国
嘉宾赞叹不已。改编自湖南花鼓戏的管弦
乐节目 《刘海砍樵》 更是让人耳目一新，
以西洋乐器再现湖南乡音韵味，中西合璧
的 演 出 形 式 带 来 了 令 人 难 忘 的 艺 术 表
现力。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
到湘江……”音乐会尾声，当熟悉的旋律
响起，这首经久不衰的湖南民歌用明朗热
烈的曲调奏出了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生
活的美好追求。

浏阳河逶迤秀美，那水一直流淌，正
如时而平静时而荡漾的潺潺乐声，流进温
柔夜色，流进寂静四野，流进在场所有中
法听众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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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水 磨 沟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CHEYENNE ALLEGRA RODRIGUEZ：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朱 永 超 与 被 告 CHEY‐
ENNE ALLEGRA RODRIGUEZ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新 0105 民 初 53 号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水 磨 沟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乌 鲁 木 齐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辽 宁 省 新 宾 满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孙 义（身 份 证 号 ：210422198404140233）：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关 福 云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5）辽 0422 民 初 1413 号 。 因
本院采取其他法定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 书、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永陵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江 苏 省 海 安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苏 0685 民 初 5425 号 倪 国 友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南 通 国 联 国 际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倪 国 友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苏 0685 民 初 542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书 判
令 如 下 ：被 告 倪 国 友 于 本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后 10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南 通 国 联 国 际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有 限 公 司 违 约 金 30000 元 。 如 被 告 倪 国 友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限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六 十 四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550 元 ，保 全 费
320 元 ，合 计 870 元 ，由 被 告 倪 国 友 负 担 ，于 本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后 10 日 内 按 照
本 院 提 供 的 诉 讼 费 用 催 缴 通 知 书 确 定 的 银 行 账 号 缴 纳 。 公 告 费 7520 元 ，由 被
告 倪 国 友 负 担（该 款 已 由 原 告 南 通 国 联 国 际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有 限 公 司 垫 付 ，被 告
倪 国 友 在 履 行 上 述 付 款 义 务 时 一 并 给 付 原 告）。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同 时 应 按 照 本 院 提 供 的 上 诉 案 件 诉 讼 费 用 缴
纳 通 知 书 确 定 的 银 行 账 号 向 该 院 预 交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莱 茵 热 能 技 术（英 国）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国家知识
产权局诉上海申新律师事务所与你公司因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5）京行终 8404 号案件当事人须知等相关材料。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金 弘 旭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金 悦 与 被
告 赵 延 、被 告 赵 元 赫 、被 告 金 弘 旭 、第 三 人 北 京 链 家 房 地 产 经 纪 有 限 公 司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金 悦 就（2022）京 0105 民 初 4723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提 起 上
诉 ，法 院 已 受 理 。 上 诉 请 求 如 下 ：1. 撤 销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 院（2022）京
0105 民 初 4723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2. 确 认“ 金 海 姬 ”作 为 出 卖 人（金 弘 旭 作 为 代
理 人）与 赵 延 作 为 买 受 人 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 签 订 的《北 京 市 存 量 房 屋 买 卖 合
同》无 效 ；3. 确 认“ 金 海 姬 ”作 为 出 卖 人（金 弘 旭 作 为 代 理 人）与 赵 元 赫 作 为 买
受 人 于 2018 年 8 月 8 日 签 订 的《北 京 市 存 量 房 屋 买 卖 合 同》无 效 ；4. 判 令 赵 元
赫 协 助 金 悦 将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东 三 环 中 路 18 号 院 2 号 楼 2 门 502 号 房 屋 所 有
权 变 更 登 记 至 金 悦 名 下 ；5. 本 案 一 审 、二 审 诉 讼 费 、公 告 费 由 赵 延 、赵 元 赫 、

金 弘 旭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上 诉 状 副 本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为 答 辩 期 ，逾 期 法 院 将 依 法 审 理 。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LEIW SIEW YEAN（中 文 名 ：刘 思 言）：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陶 立 军 诉 被 告 LEIW SIEW YEAN（中 文 名 ：刘 思 言）离 婚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京 0105 民 初 3007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北 京 市 第 四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武 侯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4）川 0107 民 初 4521
号 ANDERSON BENTO DA SILVA：本 院 受 理 的（2024）川 0107 民 初 4521 号 原
告 陈 菊 诉 被 告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案 的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如 下 ：准 许 原 告 与 被 告 离 婚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交 副 本 ，上 诉 于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将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黟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皖 1023 民 初 383 号 之 一 LE 
THI THU（黎 氏 秋）：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何 捷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皖 1023 民 初 38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该 判 决 书 主 文 为 ：准 予
何 捷 与 LE THI THU 离 婚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吉 林 省 延 吉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金 守 英（ 英 文 名 ： KIM 
SUYEONG，男 ，1988 年 5 月 25 日 出 生 ，大 韩 民 国 公 民）：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嫣 然
与 被 告 金 守 英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吉
2401 民 初 8442 号 案 件 民 事 判 决 书［判 项 内 容 ：一 、准 予 原 告 周 嫣 然 与 被 告 金
守 英 离 婚 ；二 、婚 生 女 金 莉 雅 由 原 告 周 嫣 然 直 接 抚 养 ，被 告 金 守 英 于 本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后 每 月 20 日 前 支 付 抚 养 费 1000 元 至 金 莉 雅 满 十 八 周 岁 止 ；
三 、驳 回 原 告 周 嫣 然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300 元（原 告 周 嫣 然 已 预
交 300 元），公 告 费（以 实 际 产 生 的 票 据 金 额 为 准），由 原 告 周 嫣 然 负 担］。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吉 林 省 延 边 朝 鲜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赵 立 娟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成 明 与 被 告 赵 慧 岑 、赵
立 松 、赵 立 娟 共 有 物 分 割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提 出 如 下 诉 讼 请 求 ：1. 请 求 法 院 依
法 分 割 北 京 市 西 城 区（原 宣 武 区）三 井 胡 同 42 号 房 号 1 、房 号 2 、房 号 3 、房 号
4 房 屋 ，其 中 上 述 房 号 3 、房 号 4 房 屋 归 原 告 所 有 ，房 号 1 、房 号 2 房 屋 归 三 被
告 所 有 ；2.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全 部 诉 讼 费 。 因 无 法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向 你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及 证 据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答 辩）期 满 后 第 1 日 上 午 9 时（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南 区 第 22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公   告

     

      上 海 市 虹 口 区 保 定 路 424 — 426 号 全 幢 房 屋 ，已 列 入 北 外 滩 社 区 配 套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征 收 范 围 ，请 权 利 人 林 书 晏 的 法 定 继 承 人 ，尽 快 来 征 收 工 作 办 公 室（安 国 路 283 号）

洽 谈 征 收 工 作 事 宜 。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昌 正 文 ，15901900394 。

                                        上 海 市 虹 口 第 一 房 屋 征 收 服 务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2025 年 11 月 20 日

辽 宁 省 大 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辽 02 民 终 4624 号 林 晓 坤（LINXIA‐
OKUN）：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林 健 北 与 你 、孙 钰 淇 、孙 敬 淇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辽 02 民 终 4624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 裁 定 如 下 ：一 、撤 销 辽 宁
省 大 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2023）辽 0291 民 初 6909 号 民 事 判 决 ；二 、本
案 发 回 辽 宁 省 大 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院 重 审 。 上 诉 人 林 健 北 预 交 的 二 审
案 件 受 理 费 38800 元 予 以 退 回 。 本 裁 定 为 终 审 裁 定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船 营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刘 军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与 你 、刘 恩 林 、仕 玉 娟 、潘 兴 冰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吉 0204 民 初 35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确 认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与 刘
军 于 2021 年 7 月 8 日 签 订 的《技 术 研 修 合 同 书》有 效 ；二 、刘 军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给 付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违 约 金 10 万
元 ；三 、驳 回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船 营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王 瑞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与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吉 0204 民 初 356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确 认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与 王 瑞 于 2022 年 2 月 9 日 签 订 的

《技 术 研 修 合 同 书》有 效 ；二 、王 瑞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给 付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违 约 金 10 万 元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船 营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王 占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与 你 、白 凤 芹 、刘 宝 权 、郭 宝 君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吉 0204 民 初 356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确 认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与 王
占 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 签 订 的《技 术 研 修 合 同 书》有 效 ；二 、王 占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7 日 内 给 付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违 约 金 10
万 元 ；三 、驳 回 吉 林 省 吉 洪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吉 林 市 分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限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武 昌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刘 婷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钟 伟
红 诉 被 告 刘 婷 合 伙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本 院 作 出（2025）鄂 0106 民 初
741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和 民 事 裁 定 书 。 判 决 内 容 ：一 、被 告 刘 婷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原 告 钟 伟 红 支 付 人 民 币 80 万 元 ；二 、驳 回 原 告 钟 伟 红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本 案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13106 元 ，由 被 告 刘 婷 负 担 。 裁 定 内 容 ：将“ 本
案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13106 元 ,由 被 告 刘 婷 负 担 ”补 正 为“ 本 案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13106 元 ，公 告 费 人 民 币 2680 元 及 后 续 公 告 费（以 实 际 发 生 费 用 为 准），由 被
告 刘 婷 负 担 ”。 本 案 诉 讼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一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安 徽 省 东 至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NGUYEN THI DIEM HUONG（阮 氏 艳 香）：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何 九 子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5）皖 1721 民 初 148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内 容 为 ：准 予 原 告 何 九 子 与 被
告 NGUYEN THI DIEM HUONG（阮 氏 艳 香）离 婚 。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200
元 ，由 原 告 何 九 子 负 担 。 你 应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池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粤 0304 民 初 24405
号 之 一  陈 荣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荣 更 生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粤 0304 民 初 2440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内 容 ：准 许 原
告 荣 更 生 与 被 告 陈 荣 解 除 婚 姻 关 系 。 本 案 原 告 已 预 交 案 件 受 理 费 300 元 ，由
原 告 自 愿 负 担 ；本 案 公 告 费 ，由 原 告 自 愿 负 担 。 自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三 十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广 东 省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当
事 人 上 诉 的 ，应 在 收 到 上 诉 费 缴 费 通 知 之 日 起 七 日 内 预 交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
逾 期 不 交 的 ，按 自 动 撤 回 上 诉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王 宇 航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军 、王 祖 儿 诉 你 、李 宝
珠 、王 元 龙 遗 嘱 继 承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4）京
0102 民 初 21423 号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被 继 承 人 王 保 国 名 下 的 位 于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龙 域 东 一 路 6 号 院 4 号 楼 3 层 一 单 元 304 房 产 由 李 军 、王 祖 儿 继 承 ，其 中
李 军 继 承 四 分 之 三 的 产 权 份 额 ，王 祖 儿 继 承 四 分 之 一 的 产 权 份 额 。 案 件 受
理 费 33200 元 ，由 李 军 负 担（已 交 纳）。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特 此 公 告 。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新 抚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LE THI THU HIEN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康 宝 岭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1. 要 求 与 被 告 离 婚 ；2. 婚 生 女 康 馨 琳 由 原 告 抚
养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
开 庭 传 票 。 上 述 材 料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交 答 辩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30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次 日 上 午 9 时 整 在
本 院 第 五 法 庭 开 庭 审 理（如 遇 节 假 日 将 依 法 顺 延）。 届 时 你 若 无 正 当 理 由 拒 不
到 庭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陈 瑋 宗 ：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王 清 玲 与 你 申 请 认
可 和 执 行 台 湾 地 区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一 案 ，已 审 查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5）吉 01 认 台 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上 述 法 律
文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以 在 裁 定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吉 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复 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李 晚 熙（           ）：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吴 静 与 你 申 请 承 认 和 执 行 外 国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一 案 已 审 查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吉 01 协 外 认 16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上 述 法 律 文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以 在 裁 定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吉 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复 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京 金 融 法 院 公 告  罗 尔 平（LOH NEE PENG）：原 告 宝 马 汽 车
金 融（中 国）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东 莞 市 骅 宝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罗 尔 平

（LOH NEE PENG）、厦 门 宝 马 汽 车 维 修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中 宝 卓 越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赵 贵 明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已 作 出（2025）京 74 民 初 33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上 述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如 不 服 上 述 判 决 ，应 于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提 出 上 诉 ，上 述
判 决 依 法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吉 林 省 吉 林 市 丰 满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刘 育 初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澳 诉 被 告 刘 育
初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满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家 事 法 庭（吉 林 大 街 101 号）不 公 开 审 理 此 案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东 至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阮 氏 垂 玲（NGUYEN THI 
THUY LINH）：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姚 陈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5）皖 1721 民 初 30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内 容 ：准 予 原 告 姚 陈
与 被 告 阮 氏 垂 玲（NGUYEN THI THUY LINH）离 婚 。 案 件 受 理 费 人 民 币 200
元 ，由 原 告 姚 陈 负 担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原 告 姚 陈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被 告 阮 氏 垂 玲（NGUYEN THI THUY LINH）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池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李 東 曉 ：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回 金 燕 与 你 申 请 认
可 和 执 行 台 湾 地 区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一 案 已 审 查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5）吉 01 认 台 2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上 述 法 律
文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以 在 裁 定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吉 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复 议 。
北 京 市 第 四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京 04 协 外 认 47 号  Jacek G.Chyczewski：
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贾 凌 云 与 被 申 请 人 Jacek G.Chyczewski 申 请 承 认 和 执 行 外 国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裁 定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2025）京 04 协 外 认 47 号 民 事
裁 定 书［裁 定 ：承 认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高 等 法 院 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
作 出 的 案 件 编 号 为 11D003110 的 判 决 中 关 于 解 除 贾 凌 云 与 Jacek G.Chyczewski
婚 姻 关 系 部 分 的 法 律 效 力］。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裁 定 ，可 以 在 裁 定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向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复 议 。 特 此 公 告 。
湖 北 省 孝 感 市 孝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查 旭 光（台 湾 居 民 身 份 证 ：F104207270）：本
院 受 理 的（2025）鄂 0902 民 初 3114 号 原 告 张 宝 珍 诉 你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变 更 诉 讼 请 求 申 请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26 年 3 月 11 日 下 午 14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2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判 。
湖 北 省 孝 感 市 孝 南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THI  KIEU TRANG ：本 院 受 理 的（2025）鄂
0902 民 初 511 号 原 告 胡 泽 盼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3 个 月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26 年 3 月 31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 2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判 。
辽 宁 省 抚 顺 市 新 抚 区 人 民 法 院 更 正 公 告  赵 士 家 ：本 院 受 理 的（2025）辽 0402 民
初 1108 号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 刊 登 本 案 公 告 ，因 公 告 中 载 明“ 可 于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存 在 错 误 ，现 予 以 更 正 ，更 正 后 的 内 容 为“ 可 于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特 此 更 正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吉 林 省 长 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杨 名（YANG MING）：本 院
对 原 告 王 凯 与 被 告 蔡 蕴 、王 玉 以 及 第 三 人 杨 名（YANG MING）股 权 转 让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2025）吉 01 民 初 2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吉 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襄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4）鄂 06 执 8 号 杨 育 玮
（YEO YOKE WEE）： 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 人 湖 北 祥 荣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执 行
人 杨 育 玮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执 行 裁 定 书（终 本）。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angyang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n Hubei Province

                                                          Notice

                                                                                     (2024) E 06 Z No. 8

YEO YOKE WEE:

         The Court has accepted the case of a private loan dispute between the en‐

forcement applicant, Hubei Xiangrong Real Estate Co., Ltd., and the person subject 

to enforcement, YEO YOKE WEE, and now inform you of the ruling (final ver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is notic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erved 6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issuance.

法 院 公 告 咨 询 电 话 ： 18618133767  


